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聆达股份）于2020年10月19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聆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创业板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20〕第 14 号）（以下简称：《重组问

询函》），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对《重

组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问题1. 报告书显示，标的公司2019年与2020年1－6月的产能利用率

分别为98.55%和71.85%；电池片毛利率分别为7.14%和-0.45%，低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水平；报告期内分别亏损992.83万元、1,950.67万元。” 

“（3）请结合标的公司产能利用、销售、相关设备的折旧及费用支出等情况

分析说明其报告期内持续亏损的原因，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问题（3）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标的公司产能利用、销售、相关设备的折旧及费用支出等情况，结合

独立财务顾问的分析，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

定，我们认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持续亏损的原因主要包括 2020 年上半年产能

利用率较低、标的公司成立时间较短销售渠道尚不完善且营销受新冠疫情不利影

响以及完工固定资产形成的较大折旧费用等因素；标的公司目前的良品率持续提

升，产品转换效率在行业内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对非硅成本达到有效控制，形成

标的公司的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

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 

二、“问题 4. 报告书显示，上市公司与正海嘉悦及其全部合伙人签署《投资

合作协议》，如标的公司后续业绩达到一定标准，上市公司有义务以现金和/或股



份的方式按约定价格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份。前述业绩仅包括一期、二期合计

7GW 太阳能光伏电池片制造项目实现利润，三期项目独立核算。《投资合作协议》

同时约定，标的公司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经审计扣非净利润的合计数超过

7.5 亿元的，则超额部分的 55%由标的公司以现金方式于 2024 年内奖励给管理团

队，奖励总额不超过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上限。” 

“（3）本次交易已就标的公司业绩符合预期的情形约定溢价收购和业绩奖励

条件。请补充说明如标的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不及预期，交易对方是否需承担相应

补偿责任，如否，请说明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交易条款是否有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利益。” 

“请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就问题（3）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收购标的公司 70%股权的交易价格溢价率较低，其

行业未来发展前景较好，且标的公司管理团队优秀，2020 年第三季度已实现盈

利，本次收购将有助于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未发现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   金炳荣     苏伟斌     计小青   

 

 

日期：2020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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